
湘财行罚〔2024〕2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黄金仁（注册会计师证书号：430100180041）

地址：XX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3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湘财监〔2023〕20号），我厅派出检查组，于2023年8月29日至9月1日对你签字并盖章的湖南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01号、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03号、10004号、10005号等审计报告（具体见后文）进行了检查。检查组多次联系你及你所在的湖南仁莉嘉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未果，通过邮寄方式于2023年12月16日将财政检查报告送达，你在规定期限内未反馈意见。我厅于2024年5月10日立案，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你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湖南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01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部分凭证、发票、银行回单、费用报销单、付款单等复印件，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你对XX公司2019年度、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03号、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04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营业执照、纳税申报表、部分财务凭证、科目余额表、财务报表等资料，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3.你对XX中心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05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未获取银行对账单；未对企业信用报告进行核对；未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未执行现金监盘程序，货币资金审定数XX与报表数XX不一致；

（2）对往来科目实施了替代测试程序，未附原始凭证等佐证资料；

（3）固定资产盘点表未签字；

（4）未填写审计说明。
4.你对XX中心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08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银行对账单和科目余额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5.你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10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12月银行流水、第四季度所得税预缴申报表、固定资产明细表、部分凭证资料，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6.你对XX公司等18家单位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23-10040号18份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营业执照、科目余额表、未审财务报表复印件，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7.你对XX中心资产清查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45号专项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和明细表，未获取开户银行清单，未对银行存款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
（2）其他应收款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未对其他应收款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未说明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原因，未检查相关凭证；

（3）固定资产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未检查固定资产的租赁、抵押、担保及保险情况，未对折旧进行测算，未收集资产权证；

（4）应付职工薪酬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和明细表，未检查应付职工薪酬的计提和发放情况，未检查相关凭证；

（5）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未见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审定表和明细表，未对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未说明长期挂账原因，未检查相关凭证，未列示款项性质。
8.你对XX中心资产清查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47号专项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和明细表，未获取开户银行清单，未对银行存款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

应收账款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未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未计提坏账，未检查相关凭证；

（3）其他应收款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未对其他应收款实施函证程序，工作底稿中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未检查相关凭证，未列示款项性质；

（4）固定资产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未检查固定资产的租赁、抵押、担保及保险情况，未对折旧进行测算，未收集资产权证；

（5）应付账款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和明细表，未检查相关凭证，未列示款项性质；

（6）其他应付款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和明细表，未对其他应付款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未说明长期挂账原因，未检查相关凭证，未列示款项性质。
9.你对XX卫生院资产清查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48号专项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和明细表，未获取开户银行清单；未对银行存款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

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未见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审定表，未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未检查相关凭证；

（3）固定资产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未检查租赁、抵押、担保及保险情况，未对折旧进行测算，未收集资产权证；

（4）应付账款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和明细表，未检查相关凭证；

（5）其他应付款工作底稿中未见审定表和明细表，未对其他应付款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未说明其他应付款长期挂账原因，未检查相关凭证。

10.你对XX中心资产清查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49号专项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基本情况简介、部分管理制度、管理层声明书、2019至2021年报表、2021年科目余额表、2019-2021年固定资产明细账、银行对账单、2021年11月30日药品盘点明细表及盘存盘亏说明、固定资产盘点表、其他应付款往来询证函资料，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11.你对XX卫生院资产清查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50号专项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基本情况简介、人员花名册、管理层声明书、2019至2021年会计报表、2019至2021年应收应付和其他应收其他应付款4大往来科目明细账、2021年银行存款、存货和应交税费明细账、银行对账单、2021.11.30药品及材料盘存说明及盘点明细表、固定资产盘点表、房屋土地权证，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12.你对XX卫生院资产清查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051号专项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基本情况简介、人员花名册、2019至2021年科目余额表、6大往来科目明细账、固定资产明细账，7月收入情况报表、12月收入和票据情况报表、银行对账单及流水、资产处置申请与批复文件、2021年11月30日药品盘底情况表及盘存明细表、国有资产借用表及部分凭证资料，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13.你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仁莉嘉信审字〔2022〕1022E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部分银行对账单、被审计单位与客户自行核对的对账单、无形资产摊销明细表、部分纳税申报表、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部分凭证资料，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14.你对XX学校2020年度及2021年度工会福利性支出情况、基建维修项目支出情况等出具的湘仁莉嘉信专审字〔2022〕10014-10021号8份专项收支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XX学校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2021年1-11月XX银行对账单、2020年度工会职工福利性支出、培训费用支出部分凭证、2020-2021年度学校奖学金发放表的复印件，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15.你对XX公司及15家下属单位土地、建筑资产清查出具的湘仁莉嘉信专审字〔2022〕10052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工作底稿中仅见营业执照、章程、土地、建筑物明细表、固定资产盘点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上述问题，违反了以下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

2.《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
3.《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一银行存款、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对财务报表不重要且与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很低。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函证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第十三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或函证很可能无效。如果认为函证很可能无效，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如果不对应收账款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

以上事实，有你的委托代理人屈志刚代你签字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以及你所在的湖南仁莉嘉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签署的审计报告等资料作为证据。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对于上述问题，我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已于2024年6月13日向你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的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应享受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你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申辩诉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七十条第一款“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1个月至1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三、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第9项规定，你出具的40份审计报告存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问题，上述违法行为的基础情节属于从重处罚阶次，我厅决定对你作出以下处罚：警告，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同时责令你进行整改。

你应当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稽查办）

联系电话：0731-85165135

地    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邮政编码：410015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4年8月4日

